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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 
 

收回管有處所的法庭程序  
 
 
背景  
 
 在 2004 年 1 月 29 日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的會

議上，司法機構政務長已向各委員簡報《2002 年業主與租客（綜

合）（修訂）條例》所帶來的影響，以及司法機構就收回管有處所

的法庭程序所引入的精簡措施，包括在土地審裁處為收回管有的案

件實施過堂聆訊的安排。本文現向各委員報告推行改善措施的進展

情況。  
 
過堂聆訊  
 
2 .  自 2004 年 1 月 5 日起，土地審裁處每星期有一天撥出一

個法庭以過堂聆訊方式專責處理收回管有的案件。編排在該天處理

的案件數目甚多（15 至 20 宗），而簡單的、不擬抗辯的案件是即

日結案的，至於較複雜的案件則會押後，按正常時間表排期。  
 
3 .  儘管案件量有所增加，新的排期做法仍有助縮短由申請收

回管有當日至首次聆訊當日之間的輪候時間。2004 年第一季度內

收回管有的申請共有 1601 宗，較 2003 年的季度平均數增加約

10%，但輪候時間卻由 2003 年的 45 天減至現時的 40 天。  
 
4 .  最初推出這項過堂安排時，我們估計有約 80%的案件可

以通過過堂聆訊結案。這個估計已證明與事實相符，因為在新安排

推行後的首四個月內，通過過堂聆訊結案的案件約佔 84%。  
 
5.  委員會在 2004 年 1 月的會議上建議，為進一步加快處理

收回管有個案，司法機構可考慮每日撥出一個時段，專門進行過堂

聆訊。其實在某程度上這個構思已經正在實行，因為現時每當某一

法庭的時間表上出現空檔，土地審裁處就會編排收回管有的案件在

這些空檔的日期進行過堂聆訊。以四月份為例，該處編排了額外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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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進行過堂聆訊。由於現時待決的收回管有案件數量穩定，而我們

亦需要平衡土地審裁處「非收回管有」案件訴訟人的利益，所以司

法機構認為無需對現行的安排作出太大的改動。  
 
6 .  委員會亦建議考慮容許業主提出收回管有申請時，選擇以

過堂聆訊或是以正式聆訊方式處理其個案。司法機構認為，正如上

文第 4 段所述，通過過堂聆訊結案的案件事實上已佔大多數，委員

會所建議的選擇方案相信不會為申請人帶來任何重大的益處。  
 
執行管有令狀  
 
7 .  在 2004 年 1 月 29 日的會議上，委員獲告知 2003 年由執

達主任執行管有令狀的平均輪候時間為 25 天。這方面的工作成效

於 2004 年首季得以保持，儘管這段期間的管有令狀數目略較 2003
年的季度平均數目為多（具體數字分別為 1283 宗及 1226 宗）。  
 
縮短收回管有程序的進一步措施  
 
(a)  處理請求在無反對的情況下作出判決的申請  
 
8 .  現時，在沒有反對的情況下而作出判決的收回管有案件數

目相當於經聆訊處理的收回管有案件數目的八倍。平均而言，處理

這類申請需要約 10 天時間。  
 
9 .  當被告人在申請通告書送達後的 14 天內沒有提交反對通

知書，而申請人根據《土地審裁處規則》第 15 條提出申請，請求

法庭在無反對的情況下作出判決時，有關程序即告展開。申請人亦

會同時呈交有關證據如租約、欠租詳情、差餉通知書，以及管理費

和電費等通知書。土地審裁處登記處人員在收到申請表後，會查看

被告人是否真的從未提交反對通知書，又會核對所提交的證據，以

及核實原訴申請書是否已經送達。副司法常務官在批註有關申請

前，會再次核對。其後，申請人會獲發函告知其申請結果。  
 
10 .  司法機構政務處現正致力進一步檢討程序及重新調配土地

審裁處的內部人手，以期在不久的將來縮短處理時間，目標是在案

件量保持穩定的情況下，可將處理時間縮短至 7 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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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 對《土地審裁處規則》的檢討  
 
11 .  在 2004 年 1 月的會議上，委員會建議在被告人沒有於期

限內提交反對通知書的情況下，土地審裁處應發出因租客沒有反對

而作出的命令，讓收回管有權立刻生效。  
 
12 . 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已作出指示，《土地審裁處規則》應在

整體上予以檢討。其他有助縮短該處收回管有程序所需的時間的可

行方法，包括委員的建議，我們都會加以探討。在有關檢討完成

後，以及對《土地審裁處規則》的修訂建議提出後，我們會正式諮

詢委員的意見。  
 
 
 
 
 
司法機構政務處  
2004 年 5 月  


